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经费劳务费发放要求

一、劳务费比例

原则上劳务费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的30%。

二、劳务费发放范围

（一）校内人员：

仅限发放给协助会议、讲座及其他大型活动的学生。报账时需提交包含活动名称、举办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数、学生名单及具体工作内容的附件材料（项目负责人签字、单位盖章）。

特别备注：校内学生开展科研工作的（如做实验、出去开展调研等），一律不得发放劳务费。

（二）校外人员：

具有相应职称或职位的校外专家

注：不可以定期发放劳务费（杜绝变相“发工资”）。
